
湖南科技学院教务处

湘科院教发[2019]65 号

关于开展 2019 年校级教学改革研究
重点项目招标工作的通知

为深入贯彻《国家中长期发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》

（2010-2020 年）等文件要求，为进一步深化我校高等教育教学

改革，加强高等教育质量内涵建设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，培育

高等教育教学成果，提升我校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，实现我校

人才培养质量的全面提升。根据学校教学改革总体目标，2019

年将招标立项 5 项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，每项给予 1 万

元资助。

现将2019年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招标工作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申报的原则和要求

1．学校鼓励教师立足我校本科教学所面临的新形势、新任

务和新要求，紧密结合本学院（部）人才培养工作尤其是专业

建设工作实际，充分发挥高水平教师的带头作用，坚持长期办

学过程中形成的特色和优势，不断加强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、

专业建设、课程建设、实践教学改革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等

领域和环节开展建设与改革工作，持续提升建设水平，努力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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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有创新、有突破、有影响、有实效的教改成果。

2．立项项目原则上在“项目指南”（附件 1）范围内。已

经列入教育部和省教育厅等有关方面立项课题的不再重复申

报。

3．立项项目必须坚持研究、改革建设和实践相结合的方

针，边研究、边改革、边实践、边建设，重在改革与实践。

4．项目主持人原则上应为讲师以上（含讲师）职称，具

备一定的教学或教学管理经验和教学研究能力。申报者作为项

目主持人限申报 1 项（不得同时申报一般项目），参加的项目不

超过 2 项。主持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以及同类高教研究项目

未结项验收者不得申报。

5.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至少申报1项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重

点项目。

二、申报工作进程安排

1．组织申报：申报者须填写《2019 年湖南科技学院教学改

革研究项目申请书》（初审用）（附件 2）和《2019 年湖南科技

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请书》（附件 3）将纸质稿及电子稿交

所在教学学院或部门，所在教学学院或部门对申报情况进行资

格审核（年龄、在研情况、限项情况等），并签署意见加盖公章

后于 2019 年 11 月 29 日前将《2019 年湖南科技学院教学改革研

究项目申请书》（初审用）（附件 2）一式六份、《2019 年湖南科

技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请书》（附件 3）一式一份以及汇总

表（附件 4）统一交至教务处教学研究科，同时将电子稿发至

huse_jxyjk@163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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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项目审批：组织专家进行评审，形成立项和研究经费分

配方案，经主管校长批准后发文公布。

3．项目启动：划拨经费，组织开题并启动项目研究工作。

三、其它规定

1．资助机制

本次招标遵循宁缺毋滥、择优资助、重在应用的原则，项

目经费自立项合同签署后一次拨付，若项目方案、成果被学校

采用，将优先推荐参与教学成果奖的评选。

2．中标者责任与义务

（1）中标者应按照合同约定的要求和进度开展课题研究，

研究期限为 2 年，1 年后接受中期检查，项目负责人汇报研究进

展情况。

（2）中标者应严格按照项目申报书中研究内容展开研究，

须达到申报书中的预期成果方可向教务处提出成果鉴定验收的

申请，成果由教务处组织专家进行鉴定、验收结题。未通过者，

应根据专家鉴定委员会的意见和建议，在规定的时间内修改、

补充、完善。重新验收不合格者按违约予以撤项，追回全部项

目经费。

联系人：蒋静； 电 话：0746-6383160。

附件：1.2019 年湖南科技学院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

招标指南

2.2019 年湖南科技学院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

书（初审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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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019 年湖南科技学院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

书

4.2019 年湖南科技学院校级教学教改研究项目汇总

表

湖南科技学院教务处

2019 年 11 月 20 日


